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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２０２３年市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片区指挥部,

各市属国有企业:

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,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建设对稳增长的重

要作用,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经研究,

现将２０２３年市重点项目名单及年度计划投资下达给你们,请认真

组织实施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明 确 目 标 任 务.２０２３ 年 市 重 点 项 目 ４６１ 个,总 投 资

１１９３９．３７亿元,年度计划投资１４０６．３４亿元.其中:产业项目１６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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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,年度计划投资４６６．５１亿元;社会事业项目１５５个,年度计划投

资２１４．１３亿元;基础设施项目１３４个,年度计划投资４１６．６６亿

元;新城配套项目１１个,年度计划投资３０９．０３亿元.

二、加强服务保障.各区政府要加快推进项目用地涉及的征

拆工作;资源规划部门要做好项目用地保障,加快农转用等报批工

作;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,加强市区、部门联动,做好相

关服务保障;审批和要素保障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做好项目

审批和用地、用林、用海、环境容量、建筑材料、火工油品等指标要

素保障,优先保障重点项目需求;财政、金融部门要加强政银企对

接,做好项目资金保障工作.

三、强化督办考核.继续实行“晾晒”制度,每月“晾”“晒”各区

政府、责任单位和市属国企的省、市重点项目成绩单,营造“比学赶

超、争先进位”的氛围,加快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.各责任单位、

建设(代建)单位要优化工作措施,细化工作计划,确保完成各项年

度目标任务.

附件:２０２３年市重点项目名单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７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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